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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基础设施维护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22年第19号）

文号：交通运输部令2022年第19号

《港口基础设施维护管理规定》已于2022年6月22日经第16次部务会议通过，现予
公布，自2022年9月1日起施行。

部  长   李小鹏
       2022年6月30日

 
港口基础设施维护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和规范港口基础设施维护管理，保障港口安全稳定运行，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港口基础设施的维护活动，适用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港口基础设施，是指在港口规划范围内，经验收合格后交付使用的码头
及其同步立项的配套设施、防波堤、锚地、护岸等。

本规定所称港口基础设施维护，是指为了保持或者恢复港口基础设施良好技术状态
而采取的检查、检测评估、维修等活动。

第三条  交通运输部负责指导全国港口基础设施维护管理工作。

省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指导本行政区域内港口基础设施维护管理工
作。

港口所在地的港口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具体实施港口基础设施维护的监督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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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港口公用的防波堤、锚地等基础设施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部门或者
单位负责维护。其他港口基础设施由港口经营人负责维护。

前款负责港口基础设施维护的部门和单位，统称维护单位。

第五条  港口基础设施维护应当落实全生命周期维护要求，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
合、规范及时、安全环保的原则，提高港口基础设施使用寿命。

第六条  维护单位应当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按照核定功能、设计要求、使用说明
书以及相关法规、标准规范等合理使用和维护港口基础设施。

鼓励港口基础设施维护采用新材料、新工艺、新装备，配置自动化监测监控设施，
积极推进自动化、智能化技术的应用。

第二章  维护计划

第七条  港口基础设施维护计划是维护单位对港口基础设施的检查、检测评估、维
修等活动作出的工作安排。

港口基础设施维护计划应当包括维护内容、维护标准、资金筹措方案等。

第八条  维护单位应当根据港口基础设施运行情况、使用年限等，按照有关强制性
标准和技术规范的要求组织编制维护计划。

因港口基础设施技术状态等发生变化需要变更维护计划的，维护单位应当及时调
整。

第九条  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积极推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保证必要的资金投入，
用于港口公用的防波堤、锚地等基础设施的维护。

第三章  检查和检测评估

第十条  维护单位应当按照港口基础设施维护计划、实际运行情况等开展检查，并
做好记录。

对客运码头、危险化学品码头及其配套设施，或者遇台风、风暴潮、地震等自然灾
害，维护单位应当加大检查频次。

第十一条  港口基础设施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的，维护单位应当委托具有国家规定资
质的检测单位进行检测评估：

（一）地基基础、主体结构有明显或者超过有关强制性标准和技术规范规定的沉
降、位移、变形、开裂破损等现象的；

（二）达到设计使用年限或者有关强制性标准和技术规范规定的检测评估周期的。

港口基础设施达到设计使用年限后继续使用的，维护单位应当加大检测评估频次。

第十二条  检测单位应当在检测后出具检测评估报告。

检测评估报告应当包括检测评估依据、内容和方法，港口基础设施技术状态类别以
及是否符合安全使用要求的结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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